
扶 贫 委 员 会  
地 区 为 本 扶 贫 工 作 专 责 小 组  
二 零 零 六 年 三 月 十 五 日 会 议  

 
讨 论 撮 要  

 
 扶 贫 委 员 会 地 区 为 本 扶 贫 工 作 专 责 小 组 已 于 二 零 零 六 年 三 月 十 五

日举行了第二次会议。  
 
议 程 第 ( 1 )项  —  续 议 事 项  
 
议 程 第 (1a ) 项  —  地 区 就 业 援 助 研 究 报 告 初 稿 （ 专 责 小 组 文 件 第

2 / 2 0 0 6 号）  
 
2 .  委 员 获 悉 报 告 初 稿 所 述 的 结 果 和 意 见 ， 包 括 报 告 所 提 出 的 服 务 不

足 之 处 和 18 项 建 议 。 委 员 普 遍 认 同 报 告 所述 意 见 和 改 善 措 施 的 大 方

向，并同意以下的主要目标和方向：  
 
( a )  在 设 计 就 业 服 务 时 ， 采 取 “ 以 人 为 本 ” 而 非 以 “ 计 划 ／ 服

务为本”的模式；  
 
( b )  为 较 需 援 助 的 “ 有 就 业 困 难 的 人 士 ” 提 供 更 具 针 对 性 的 援

助 ，以及避免这些人士被 “摒诸 ”现行就业计划之外；以及  
 
( c )  加 强 在 中 央 和 地 区 层 面 的 协 调 ， 以 及 加 强 现 时 由 不 同 政 府

机 构 管 理 的 就 业 服 务 和 技 能 提 升 计 划 之 间 的 协 调 ， 以 便 能

善 用 所 得 资 源 ， 提 供 更 有 效 的 就 业 援 助 ， 并 推 动 就 业 后 支

持及鼓励终身学习，避免在职人士再度失业。  
 
3 .  委 员 亦 得 悉 报 告 建 议 从 五 个 方 向 改 善 服 务 ， 即 服 务 连 系 、 以 工 作

为 本 、 地 区 网 络 、 社 会 责 任 及 鼓 励 工作 。 他 们 普 遍 同 意 ， 改 善 服 务 协

调及加强地区网络是最为重要的。  
 
4 .  委 员 察 悉 大 部 分 建 议 都 需 要 跨 部 门 协 调 方 可 推 行 ， 并 同 意 由 秘 书

处 负 责 统 筹 有 关 政 策 局 ／ 部 门 及 地 区层 面 的 机 构 ， 在 未 来 六 个 月 就 研

究 所 提 建 议 作 出 响 应 ， 并 列 出 其 中 可行 建 议 及 执 行 时 间 。 报 告 初 稿 亦

会提交委员会通过。  
 

 



议 程 第 ( 1b )项  —  就 可 持 续 的 扶 贫 措 施 为 地 区 提 供 额 外 拨 款 的 进 展

（ 专 责 小 组 文 件 第 3 /2006 号）  
 
5 .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向 委 员 汇 报 有 关 就 可 持 续 的 扶 贫 措 施 为 地 区 筹 备 成

立 新 基 金 的 最 新 发 展 。 委 员 亦 备 悉 当局 会 成 立 审 批 委 员 会 ， 监 督 计 划

的 推 行 ， 并 且 担 当 更 重 的 支 持 角 色 ，向 计 划 的 主 办 机 构 提 供 意 见 。 他

们 认 为 专 责 小 组 与 审 批 委 员 会 应 有 共 同 的 成 员 ， 以 确 保 政 策 的 连 贯

性。  
 
议 程 第 ( 2 )项  —  有 关 三 个 试 点 地 区 的 扶 贫 工 作 简 介  
 
6 .  三个试点地区（即观塘、深水和 元 朗 ） 的 民 政 事 务 专 员 向 委 员

汇 报 区 内 的 扶 贫 工 作 和 未 来 的 工 作 路向 。 委 员 赞 赏 该 三 个 地 区 一 直 致

力扶贫，并就以下事项提出意见︰  
 
( i )  设 立 平 台 加 强 协 调  —  委 员 认 为 有 需 要 设 立 合 适 平 台 ， 在

地区层面协调并促进跨界别和跨部门的工作和资源运用。  
 
( i i )  持 续 推 行 和 推 广 良 好 做 法  —  委 员 一 致 认 为 地 区 应 找 出 并

订 立 良 好 做 法 的 模 式 ， 以 便 继 续 推 行 和 改 善 扶 贫 措 施 。 此

外，地区亦应设立适当机制，评估计划的成效。  
 
7 .  委 员 同 意 就 以 地 区 为 本 的 扶 贫 工 作 进 行 更 深 入 的 研 究 ， 以 便 专 责

小 组 审 议 如 何 加 强 地 区 层 面 的 扶 助 弱 势 社工 作 ， 包 括 所 需 的 支 持 架

构。  
 
 
 
 
委员会秘书处  
二零零六年三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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